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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恒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说明 

天职业字[2021] 619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我们接受湖南恒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公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29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9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请文件》，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内部

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试行）》及相关具体规范等有关规定，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

计准则执行了审计工作，于2020年8月27日为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出具了天职业字[2020] 33513

号《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20] 33513-1号《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审核报告》、天职业字[2020] 

33513-2号《主要税种纳税情况说明审核报告》、天职业字[2020] 33513-3号《内部控制鉴证

报告》、天职业字[2020] 33513-4号《原始财务报表与申报财务报表差异比较表审核报告》、

天职业字[2020] 33513-5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审核要点专项说明》。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于2021年1月7日出具《关于湖南恒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深圳证券交易所审

核函[2021]010032号）（以下简称“审核中心意见”）对发行人申报材料进行了反馈，我们对

审核中心意见中涉及会计师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并出具了回复说明。 

我们同意将本回复说明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所必备的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同

上报。 

我们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回复说明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本回复说明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以上所述，我们现出具回复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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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除非本回复说明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本所、会计师或申报会计师 指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发行人、公司或恒光科技 指 湖南恒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企业会计准则》 指 财政部已颁布的最新企业会计准则及其应用指南、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报告期 指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 1-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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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发行人部分产品售价变动原因 

根据申报文件和审核问询回复，发行人烧碱平均价格高于市场价格，试剂硫

酸销售价格多数时间高于硫酸市场价格，但 2018 年部分月份试剂硫酸价格与硫

酸价格较为接近。 

请发行人进一步披露烧碱价格和发行人所在区域烧碱市场价格的对比情况、

是否存在显著差异，2018 年部分月份发行人试剂硫酸价格与硫酸价格较为接近

的原因。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发行人说明】 

（一）发行人烧碱价格与发行人所在区域市场价格对比情况 

因湖南省内无可比上市公司披露烧碱销售价格数据，以下采用百川资讯公布

的湖南省烧碱的市场均价作为参考价格进行对比分析。报告期内，发行人烧碱销

售价格与湖南省烧碱（32%，离子膜）市场均价的对比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吨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湖南省烧碱市场均价 657.64 895.57 1,098.27 1,121.48 

发行人烧碱销售均价 688.08 868.23 1,118.02 1,103.14 

差异率 4.63% -3.05% 1.80% -1.64% 

数据来源：百川资讯 

报告期内，发行人烧碱月度平均销售价格与湖南省月度市场均价变动趋势对

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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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百川资讯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发行人烧碱销售均价与湖南省烧碱市场均价差异较小，

价格变动趋势相一致，不存在异常。 

（二）2018 年部分月份试剂硫酸与硫酸市场价格较为接近的原因 

2018 年度，发行人试剂硫酸月度平均销售价格与全国硫酸月度平均市场价

格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吨 

月份 
试剂硫酸 全国硫酸平均 

市场价格 销售数量 平均销售价格 

1 月 1,080.22 477.01 357.10 

2 月 1,030.54 451.01 340.70 

3 月 2,627.16 396.08 340.00 

4 月 2,672.42 407.07 306.87 

5 月 448.60 435.04 253.47 

6 月 1,227.86 473.93 281.57 

7 月 1,050.46 439.42 329.27 

8 月 3,377.62 383.29 377.40 

9 月 1,324.20 463.98 432.50 

10 月 2,748.80 530.94 498.97 

11 月 2,691.80 521.44 510.00 

12 月 3,624.02 498.07 4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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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全国硫酸为 98%浓度硫酸。 

2018 年 8 月至 12 月，发行人试剂硫酸平均销售价格与全国硫酸平均市场价

格较为接近，具体原因如下： 

1、发行人根据试剂硫酸和普通硫酸市场价格差异情况、下游客户对不同品

类硫酸产品需求情况灵活安排试剂硫酸的产量。由于发行人试剂硫酸生产工艺逐

渐趋于成熟，并且试剂硫酸纯度较高，销售价格高于普通硫酸，故发行人逐步提

高试剂硫酸产量。2018 年 8 月至 12 月，试剂硫酸平均月销量为 2,753.29 吨，远

高于 1 月至 7 月平均月销量 1,448.18 吨。发行人试剂硫酸扩产后，现有客户对试

剂硫酸需求小于产量，为保证持续生产、提高存货周转效率，并逐步开拓江西省

市场，发行人以较低的价格销售给经销商客户，进而导致发行人下半年试剂硫酸

价格接近于全国 98%硫酸平均市场价格。 

2、发行人硫酸产能主要集中于衡阳区域，试剂硫酸产品均在衡阳区域进行

生产销售。2017 年 11 月 29 日，湖南株冶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株冶

有色”）铜铅锌产业基地一期 30 万吨锌项目开工建设，于 2018 年下半年正式投

产，硫酸年产量可达 50 至 60 万吨。株冶有色硫酸投产导致衡阳区域硫酸产品短

期内供需失衡，衡阳区域硫酸产品整体销售价格低于全国平均价格，进而导致发

行人下半年试剂硫酸价格与全国 98%硫酸价格较为接近。 

综上所述，2018 年 8 月至 12 月，发行人试剂硫酸与 98%硫酸市场价格较为

接近，系基于发行人自身经营和市场供需关系变化的结果，不存在异常。 

【申报会计师核查情况】 

1、核查程序 

（1）查询湖南省 32%离子膜烧碱产品的市场均价情况，对比公司烧碱销售

单价，了解了烧碱产品市场价格和发行人烧碱产品的价格波动情况，分析比较发

行人的烧碱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并评价波动的总体合理性。 

（2）结合发行人经营战略、产品结构、市场供需关系、竞争对手情况等多

方面分析发行人试剂硫酸价格与 98%硫酸全国平均价格较为接近的原因。 

2、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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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报告期内，发行人烧碱销售均价与湖南省烧碱市场均价差异较小，价格变动

趋势相一致；2018 年 8 月至 12 月，发行人试剂硫酸与 98%硫酸市场价格较为接

近，系基于发行人自身经营和市场供需关系变化的结果，不存在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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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高硫渣采购和销售业务 

根据申报文件和审核问询回复，发行人对株冶集团的高硫渣进行买断，经焙

烧脱硫处理后形成焙烧渣销往发行人客户单位湖南鑫科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请发行人披露株冶集团和湖南鑫科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株冶集

团和湖南鑫科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发行人与株冶集团的相关

采购合同中是否约定焙烧渣销售对象，发行人相关采购和销售价格是否公允。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发行人说明】 

1、株冶集团和湖南鑫科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实际控制

人 
股权结构 

注册资本

（万元） 
成立日期 经营范围 

株洲冶炼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国务院国

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

员会 

株冶集团为上市

公司，股票代码

600961，前五大

流通股股东为：

株洲冶炼集团有

限 责 任 公 司

40.24%、湖南有

色金属有限公司

2.72%、唐四霞

1.61%、鞍钢股份

有限公司 0.88%、

湖南财信经济投

资 有 限 公 司

0.77% 

52,745.79 
1993 年 12

月 20 日 

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

产业投资；冶炼、销售

有色金属产品、矿产

品、硝酸银及其副产

品；生产、销售工业硫

酸；研究、开发、生产、

销售政策允许的金属

新材料；设计、生产、

销售工艺美术品；经营

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国家法律法规禁

止和限制的除外）；蓄

电池销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湖南鑫科思

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宁波 

宁波 36%，杨晚

席 32%，凌伯恒

32% 

4,000.00 
2014 年 1

月 3 日 

固体废物、危险废物治

理；再生资源回收加工

利用；再生资源综合利

用；环保技术研发、咨

询、设计及服务；硫酸

锌、预混料、氧化锌及

副产品、化工产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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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危险化学品）的生产

和销售；机电产品（不

含汽车）、金属材料、

日用品、农副产品的销

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

术除外）。（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2、株冶集团和湖南鑫科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湖南鑫科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科思”）系株冶集团子公司湖

南株冶火炬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株冶火炬”）之少数股东，持股比例为

5.00%。除上述共同投资关系外，株冶集团和鑫科思不存在关联关系。 

2019 年 7 月 11 日，湖南株冶火炬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 18,000.00

万元人民币。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其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比例（%） 

1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110.00 45.06 

2 湖南火炬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880.00 16.00 

3 株洲火炬工业炉有限责任公司 2,700.00 15.00 

4 株洲市金梧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00.00 10.00 

5 株洲渌口经济开发区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610.00 8.94 

6 湖南鑫科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00.00 5.00 

合计 18,000.00 100.00 

鑫科思与株冶集团既不构成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关系，亦不存在其他构成关

联方的事实情况，仅存在共同投资关系。综上所述，株冶集团和鑫科思不存在关

联关系。 

湖南株冶火炬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时，发行人高硫渣业务已基本接近尾声，

上述共同投资关系未对发行人高硫渣业务造成影响。 

3、发行人与株冶集团的相关采购合同中是否约定焙烧渣销售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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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与株冶集团的采购合同中约定了焙烧渣销售对象为鑫科思，该约定为

发行人与株冶集团协商后的共同约定，约定该条款的背景及商业理由如下： 

高硫渣与焙烧渣均为危险固体废物，其中高硫渣含 As（砷）、Zn（锌）、

Pb（铅）、Hg（汞）等多种重金属元素，危废编号为 HW48（321-006-48）；焙

烧渣含 Zn（锌）、Pb（铅）等多种重金属元素，危废编号为 HW48（321-004-48）。

对于危险固体废物，国家制定了严格的法律条文对其进行监管，发行人高硫渣业

务从采购、生产、销售全转运环节必须遵循《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

（HJ2025-2012）的要求。 

双方共同约定焙烧渣销售对象为鑫科思的原因为：（1）鑫科思具备焙烧渣

相关危险固废业务处理资质，若销售给不具备危险固废处理资质的企业，从源头

追溯将会给发行人及株冶集团造成法律风险；（2）鑫科思与发行人同处湖南省

衡阳市松木经济开发区，地理位置相距较近，从规避危险废物运输风险和运输费

用的角度考虑，发行人与鑫科思合作具备合理性；（3）发行人开展高硫渣及焙

烧渣购销业务前，已就销售焙烧渣的业务与鑫科思基本达成合作意向，并与株冶

集团就销售焙烧渣给具备相关处理资质的下游客户鑫科思进行协商并达成一致。 

综上所述，高硫渣及焙烧渣均为危险固体废物，其销售下游必须为具备相关

处理资质的企业，鑫科思具备相关处理资质且与发行人距离较近，因此，经发行

人与株冶共同协商约定焙烧渣销售对象为鑫科思。 

4、发行人相关采购和销售价格是否公允 

发行人相关采购和销售价格公允，主要以银价进行锚定。报告期内，发行人

向株冶集团采购的高硫渣以含银量计价，向鑫科思销售的焙烧渣以高硫渣采购时

的贵重金属检测含量结果为基础，再根据公司生产成本的实际情况与客户协商议

价后最终确定。上述银价按上海华通铂银交易市场 1 号白银定盘价的算术平均价

乘以 0.75 的系数确定。 

【申报会计师核查情况】 

1、核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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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访谈鑫科思总经理，了解其与发行人合作年限情况、向发行人采购产

品种类及采购价格公允性情况；其与株冶集团共同投资的合作背景、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等； 

（2）查阅株冶集团与鑫科思工商信息，结合《企业会计准则》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对关联方的认定标准，判断二者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3）查阅发行人与株冶集团高硫渣采购合同，关注是否约定销售对象及相

关约定的商业理由及合理性； 

（4）查阅发行人与株冶集团的采购合同及与鑫科思的销售合同，了解相关

产品的定价条款并评价其定价公允性。 

2、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株冶集团与鑫科思不存在关联关系，仅存在共同投资关系，该共同投

资关系未对发行人高硫渣购销业务造成影响； 

（2）发行人与株冶集团约定销售对象为鑫科思，相关约定的商业理由主要

为鑫科思具备焙烧渣相关危险固废处理业务资质及与发行人地理距离较近，相关

约定具备合理性； 

（3）发行人相关采购和销售价格公允，主要以银价进行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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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京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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